柳江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附件：





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通过网上自助申请平台提出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或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出示居民户口簿、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无劳动能力的有效证件以及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书面声明





城乡困难居民


（申请）





审核通过对象长期公示





无异议








【通过】


资金发放





【不通过】


反馈申请人





初评为失能半失能的，乡镇人民政府及时报备区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的第三方机构，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特困人员应当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档次。





公示：将通过审批的名单在所在村（居）委公示7天。











签署审批意见（书面和网络并行）扫描审批表存档。








10个工作日内作出


认定意见





区民政局入户抽查：打印系统自动生成审批表，按不低于30%比例随机入户抽查。








乡镇政府


（街道办）


（认定）





重新组织调查，并于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重新公示





有异议





将拟供养人数、档次、金额在村（社区）、屯（小区）公示，公示期为7天。








提出申请





提交审批





发起核对





反馈核对报告





部门协查





区级终审





市级复核审核





县级受理初审





提交核对中心


（信息比对）











视情况组织民主评议








15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票证、信息核对。





信息采集：1.验证并刷（扫描）证件；2.询问申请人或代理人完善申请表相关信息；3.打印申请表和授权书让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按手印。





乡镇政府/


街道办


(受理、审核)








